
油尖旺區議會第 42/2018 號文件  
 
 

2 0 1 6 至 2 0 1 9 年 度 油 尖 旺 區 議 會  
食 物 環 境 衞 生 及 工 務 委 員 會 工 作 進 度 報 告  

(會 議 於 2 0 1 8 年 1 月 1 8 日 舉 行 )  

 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
       
FEHPWC 1   地 下 污 水 渠 及 雨 水

渠 狀 況 勘 測 及 修 復

工 程  -  第 一 階 段  

 渠 務 署 及 其 顧 問 公 司 代 表 向 委 員 介 紹 地 下 污 水

渠 及 雨 水 渠 狀 況 勘 測 及 修 復 工 程 計 劃 。  

委 員 向 渠 務 署 提 出 意 見 ， 並 要 求 署 方 在 工 程 期

間 ， 須 把 對 居 民 的 影 響 減 至 最 低 。  

經 討 論 後 ， 委 員 支 持 渠 務 署 的 計 劃 。  

 渠 務 署  

       
FEHPWC 2   促 請 加 快 於 區 內 衞

生 黑 點 裝 設 網 絡 攝

錄 機  

 委 員 希 望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 “食 環 署 ” ) 及 環 境 保

護 署 ( “環 保 署 ” ) 加 快 於 區 內 衞 生 黑 點 裝 設 攝 錄

機 ， 以 協 助 執 法 。  

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該 署 將 於 本 年 5 月 開 展 為 期

一 年 的 計 劃 ， 在 全 港 各 區 安 裝 網 絡 攝 錄 機 。  

環 保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該 署 在 去 年 7 月 於 惠 安 街 安

裝 攝 錄 機 後，同 年 11 月 亦 在 旺 角 大 南 街 和 渡 船

街 ， 以 及 油 麻 地 的 上 海 街 3 8 9 號 和 炮 台 街 /北 海

街 交 界 處 安 裝 攝 錄 機 。 該 署 會 繼 續 與 食 環 署 及

其 他 相 關 部 門 互 相 配 合 。  

 食 環 署  
環 保 署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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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FEHPWC 3  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延

長 個 別 垃 圾 收 集 站

的 服 務 時 間  

 食 環 署 建 議 試 行 全 日 2 4 小 時 開 放 白 加 士 街 垃 圾

收 集 站 ， 為 期 三 個 月 。 委 員 要 求 食 環 署 防 止 垃

圾 收 集 站 於 晚 上 運 作 時 產 生 噪 音 ， 以 免 滋 擾 鄰

近 居 民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      
FEHPWC 4   關 注 大 角 咀 市 政 大

廈 衞 生 鼠 患 和 管 理

問 題  

 有 委 員 反 映 大 角 咀 市 政 大 廈 有 衞 生 及 鼠 患 問

題 ， 並 指 大 廈 內 有 設 施 損 壞 多 時 ， 要 求 相 關 部

門 加 強 管 理 。  

食 環 署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 大 廈 內 的 街 市 管 理 工

作 。  

康 樂 及 文 化 事 務 署 ( “康 文 署 ” ) 代 表 向 委 員 簡 介

大 廈 內 其 他 位 置 的 管 理 工 作 。  

機 電 工 程 署 ( “機 電 署 ” ) 代 表 向 委 員 報 告 大 廈 內

機 電 設 施 的 最 新 維 修 進 度 。  

 食 環 署  
康 文 署  
機 電 署  

       
FEHPWC 5  要 求 改 善 區 內 街 道

的 雀 糞 問 題  
 委 員 反 映 區 內 的 雀 糞 問 題，要 求 相 關 部 門 處 理。 

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該 署 會 按 街 道 環 境 的 實 際 情

況，增 加 清 洗 及 消 毒 次 數；亦 會 安 排 便 衣 人 員 ，

檢 控 在 公 眾 地 方 餵 飼 雀 鳥 以 致 弄 污 環 境 的 違 法

人 士 。  

 食 環 署  

FEHPWC 6  有 關 海 庭 道 及 海 泓

道 地 面 發 現 雀 鳥 糞

便 事 宜  

 

       
 - 2  -  



編 號   議 題   採 取 行 動 、 建 議 和 要 求   負 責 部 門 或 機構  
       
FEHPWC 7  關 注 油 尖 旺 街 道 長

期 沒 有 清 洗 問 題   
要 求 食 環 署 檢 討 現

時 洗 街 政 策 及 安 排  

 委 員 關 注 食 環 署 的 街 道 清 洗 服 務 並 不 覆 蓋 區 內

的 部 分 街 道 ， 要 求 食 環 署 檢 討 現 行 的 洗 街 政 策

及 安 排 。  

食 環 署 代 表 表 示 ， 油 尖 旺 區 街 道 清 洗 服 務 已 覆

蓋 區 內 超 過 九 成 街 道 。 該 署 的 督 導 人 員 亦 會 每

天 巡 視 街 道 情 況 ， 如 街 道 有 特 別 的 清 潔 需 要 ，

可 立 即 派 員 處 理 。 現 時 的 街 道 潔 淨 服 務 合 約 期

屆 滿 後 ， 該 署 會 增 撥 資 源 ， 在 新 合 約 期 加 強 清

洗 街 道 服 務 。  

 食 環 署  

 

 

 
油 尖 旺 區 議 會 秘 書 處  
2 0 1 8 年 2 月  
 

 -  3  -  


